 
	表1	三明市内河小型船舶检验申请书
	船名
	闽清流渔
	船舶检验登记号
	

	船舶种类
	捕捞渔船
	船籍港
	清流
	船长
	    M

	总吨位
	
	主机功率
	KW
	航区/线
	C

	船舶
所有人
	单位名称
	

	
	地址
	福建省清流县
	邮编
	365300

	检验种类：□ 建造检验       □ 初次检验
□ 年度检验      □ 换证检验      
□ 船底外部检验  □ 附加检验  
□ 特别定期检验
	附缴材料：

	该船舶拟于       年    月     日在             待检，特申请你所派员检验。
申请人名称：                   （签章），申请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以上各项由申请单位填写

	检验机构
评审结论
	[bookmark: _GoBack]□接受申请，将派出  黄长水、余远长、兰海荣    验船人员进行检验。 
□不接受申请，原因是　                                     。
船检机构负责人：　         日 期：　          　

	检验编号
	

	验船人员意见：


签名：
	审批意见：


签名：

	制证人：
	制证时间：

	领证人：
	领证时间：


	表2	内河小型船舶营运检验记录报告
	船名
	闽清流渔 
	检验编号
	  
	总吨位
	  

	船检登记号
	 
	船舶类型
	捕捞渔船
	总功率
	  

	检验种类
	□ 建造检验   □ 初次检验     
□ 换证检验   □ 年度检验   □ 船底外部检验   □ 附加检验   □ 特别定期检验

	兹证明下列署名验船人员根据现行规范、规则的有关规定，于      年    月    日及以后诸日在   清流   港对本船进行检验。检验情况记录：
1、船体部分技术状况：                               　　　　　　　　　　。
2、轮机部分技术状况：　　                                               。
3、船电部分技术状况：　　      　　　　　　　　　　　　　　　　　　　　 。
4、载重线标识：干舷值：Ａ　   　Ｂ　   　Ｃ　  　其它：　　      　。
载重线表示与水尺计数是否清晰：　　　　　　　　　。
5、锚泊设备：艏（艉）锚　  　门，重量分别为　　　，状况　　　（正常或不正常）。锚链、缆绳类别：　　            ，规格　　　，状况　      （正常或不正常）。 
6、 消防、救生设备：救生圈　  只，救生衣 　  件，消防带    条，消防枪    支，
太平斧    把，太平桶    只，灭火器    只，砂箱    只，状况     （正常或不正常）。
7、 航行信号设备：桅灯    舷灯    闪光灯    尾灯    环照灯     旗号       
声号     号型      探照灯     ，状况      （正常或不正常）。
其他：            。

依据检验情况认为：    □   满足规则要求，符合适航条件，同意发放船舶检验证书。
              □   不满足规则要求，不适航，要求                 。

验船人员：　                      　　船东：　        　　日期：　             　



	表3   内河小型渔船安全与环保技术状况说明书

	
	
	
	
	

	船   名
	闽清流渔 
	检验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
	 

	船舶所有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声明

	
1、操舵装置：传动装置及舵连接可靠，无严重磨损和腐蚀；操作可靠、转动灵活。
2、载重线：
（1）载重线标志、水尺的勘划准确、完整或本船免于堪划载重线；
（2）干舷未发生改变。
3、安全防护：油管、水管和其他液体容器的布置未发生改动，对人员构成危害的机械部位（机械传动部件、皮带传动部件等）的防护罩或防护栏未被损坏。
4、船体结构及水密完整性：船体结构未发生改变，水密舱壁完好；水线以下各舱室无渗漏现象或损坏的结构已修复。
5、推进系统：船舶主机、齿轮箱、艉轴及螺旋桨外观良好，正常可用。
6、舱底水排放系统：舱底水系统使用正常，各部位无渗漏。
7、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无线电设备：设备配备符合规定，使用正常。（如本船不夜航，可不配锚灯以外的号灯，但需与证书记载一致）。
8、电气设备：电气设备使用正常，绝缘良好，避雷及保护接地装置情况良好。
9、防污染设备：配备有滤油设备或油污水储存柜、垃圾桶、使用正常。
10、是否更换过柴油机（适用于主机功率大于22KW)。              是□  否□
	
□  

□
□
□

□

□
□
□

□
□

	维修、改装或海损（事故）情况
	

	
   本船的技术状况满足航行作业安全环保生产要求，处于适航状态。本人对本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保证在日后的运营中维持船舶的适航状态。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  （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或船长： （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注：根据船舶实际情况在□内坐标系：√表示正常，一表示不适用，○表示存在问题。




